
招标公告
四川欣闻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日报报业

集团全资子公司，负责集团新闻纸采购、调度、运输物
流管理的企业。公司拟对集团出报用新闻纸及物贸公
司对外经营纸张所需的汽车运输业务进行公开招标采
购，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投标。

1、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出报用新闻纸及
物贸公司经营纸张运输业务采购招标

2、招标人：四川欣闻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资金来源：招标人自筹，已落实。
4、招标内容：
4.1主要内容：川报集团出报用新闻纸及物贸公司

生产经营纸张运输业务项目招标。
4.2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二个标段。
4.3服务期：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

31日止。
4.4项目规模及中标家数：详见下表

5、投标人资格要求
5.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

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
5.2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
5.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4 对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中查询为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主体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通过“信用
中国”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链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的网络截图）；

5.5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控股的不同
单位，不得参与同一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
效。

5.6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一个或者两个标段投标，
中标数不限。

5.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招标文件的获取
6.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12月31日

至2026年1月7日期间工作日每日9：00时至11：30
时，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四川传
媒大厦（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17楼）领取。

6.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现场获取。
6.3招标文件工本费：无。
6.4现场获取招标文件时提供资料：领取招标文件

时须携带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单位鲜章）、
领取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且需加盖单位鲜
章）及单位介绍信原件（盖单位鲜章）。

7、投标文件递交
7.1投标人现场递交投标文件。
7.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1月13日上

午9:30点；
递交投标文件的地址：四川传媒大厦（成都市红星

路二段70号17楼）
7.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的媒介：封面新闻网站 https://

www.thecover.cn/）、《华西都市报》
9、开标时间：2026年1月13日上午9:30点；
开标地址：四川传媒大厦（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

号17楼）
10、联系方式
招标 人：四川欣闻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
邮 编：610012
联 系 人：林女士 电话：028-86968014
11、异议受理
异议受理联系人：谢先生
异议受理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

大厦
异议受理电话：028-86968313
招标人：四川欣闻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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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务公司（成都
市锦江区三色
路288号）

青白江周边仓
库到达川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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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看似普通的车辆撞花台事
故，却藏着伪造证据、企图骗取万元保
险金的戏码。日前，成都双流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3年7月，李某某之子驾驶小
型轿车与村道路边花台发生撞击，导
致车辆和5户村民财产受损。

事故发生后，李某某向承保车辆
的某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称其已
通过现金方式向受损村民累计支付赔
偿款7万余元，要求保险公司按该金额
全额赔付。保险公司经调查核定后，
认为事故轻微，仅同意在4000余元范
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因双方就理赔金
额无法达成一致，李某某遂将保险公
司诉至法院。

审理中，李某某提交的核心证据
系5户村民手写的收款收据。收据载
明：受损财产主要为苹果树、丝瓜苗、
板凳、电瓶车等，且均为现金收款。承
办法官初步研判认为，收据的定损明
细不清晰，且以现金方式支付数万元
赔偿款的行为，也与日常生活中的一
般交易习惯不符。

为核实案件真相，承办法官随即
与李某某进一步沟通查证，李某某声
称“受损板凳等物品为传世之物，具有
特殊纪念价值，因此赔付金额较高”。
该解释不仅未能打消法官的疑虑，反
而让法官对其主张的真实性产生了更
大怀疑。

承办法官在随后调查核实过程中

发现，5户村民中仅1户认可获得了
与收款收据金额一致的赔付，2户村
民并非真实的受损方，仅是应要求签
署收据，1户村民获得板凳等实物赔
偿，1户村民获得百余元赔偿，与收据
上记载的金额相去甚远。在庭审过
程中，面对法官提出的疑问，以及“原
告与收据中收款人如何核定财产损
失”等关键性问题，李某某要么无法
作出合理解释，要么含糊其辞、避重
就轻。

结合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流
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某保险公司赔付
李某某4000余元。同时，鉴于李某某
为谋取不当利益，故意制造虚假证据、
进行虚假陈述，严重违反诚信原则，践
踏司法权威，法院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15000元的决定。

李某某不服判决及罚款决定，提
起上诉并提出复议，二审法院经审查
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驳回其上诉请求及复议申
请。

法官提醒，诚信是民事诉讼的基
本原则，任何试图通过捏造事实、伪造
证据等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行
为，不仅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更是对司法权威的践踏，严重浪费
司法资源，扰乱诉讼秩序。此类违法
行为一经查实，人民法院必将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想学车又怕麻烦？刷视频时弹出
的“线上免考拿驾照”广告让不少人以
为找到了捷径。前不久，广安的曾某就
因此陷入圈套，看似简单的“远程打
卡”，却让他在手机前完成了一套危险
动作，不仅付出了8000多元的代价，还
泄露了个人重要生物信息。

三天就能拿证？
线上学车骗局瞄上他的“脸”

前段时间，曾某在刷短视频APP
时，一条“免考试、线上学驾照”的广告
链接跳了出来，声称有便捷通道可以三
天拿证。曾某此前一直有考取驾照的
想法，可是平时工作繁忙，线下练车耗
时费力，看到这样无需出门、快速拿证
的宣传，顿时动了心。

添加好友后，对方马上安排“专人”
为曾某提供一对一的远程指导，但前提
是需要打开链接下载一款便于学习的
APP，每天进去远程打卡。在完成了上
述操作后，曾某便进入了一个显示“远
程学习打卡中”字样的页面，根据页面
提示“点头、摇头、眨眼”，曾某对着自己
已经“黑屏”的手机完成了“人脸识
别”。而此时，对方已经远程操控了曾
某的手机。

广安市公安局前锋区分局观阁派
出所办案民警何承珂说：“曾某也没有
多想，认为当时只是简单的核验，就照
着诈骗分子的要求进行操作，根本没意
识到自己的信息正在被盗取。”

可在曾某完成“人脸识别”后，他的

手机还是一直处于黑屏状态，几分钟后
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对手
机进行任何操作，他只好迅速拔出手机
卡，然后前往派出所报警。然而，就在
这黑屏的短短几分钟里，曾某因为生物
信息被盗用，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手机
盗刷了8000多元。

点头眨眼之间
“生物密码”可能已被窃取

短短几分钟，曾某的损失已不仅是
钱财。民警调查发现，诈骗分子有着明
确的诈骗套路，他们在多个网络平台投
放“免考拿证”广告引流，骗局的核心目
标是获取受害者的“活体人脸信息”：点

头、眨眼之间，你的生物密码可能已被
骗子窃取，成为后续盗刷甚至冒用身份
借贷的关键工具。

何承珂说，不法分子首先在短视频
平台投放“便捷学车”“免考拿证”的精准
诱饵，吸引有学车需求的人群。他们选择
视频会议这类第三方视频软件就是为了
脱离短视频平台的监管，让受害者更难
察觉。而人脸、指纹等生物信息是不可
再生的安全密码，一旦泄露，后果严重。

何承珂提醒，切勿与陌生人在视频
通话中做出点头、摇头、眨眼等涉及人
脸验证的动作，保护好个人生物信息，
一旦被骗，要立即保存证据并报案。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无需出门、三天拿驾照？

警惕线上学车骗局窃取你的“脸”
双臂缺失，结婚登记申请书上却有

手印记录？日前，成都崇州法院办理了
一起离婚纠纷案，一段“冒名结婚”34年
的婚姻登记被撤销。

李某甲与李某乙系兄弟关系，哥哥
李某甲年幼时因故双手截肢。

1991年4月，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
龄的李某乙，冒用哥哥李某甲的身份证
明材料，与杨某某在行政机关登记结
婚。据介绍，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的签
名、手印主体实为李某乙，结婚证照片
是李某乙与杨某某。

今年6月，杨某某向崇州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请求确认其与李某甲的婚姻
无效。

然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
条第二款之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
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
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
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该案中，原告杨某某起诉时早已超
过前述法定期限，若机械适用法律条
款，驳回起诉，当事人将无法摆脱冒名
婚姻的枷锁。

为此，承办法官并未简单结案，而
是依据《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
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
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向崇州市民政局
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民政局自行撤销
李某甲与杨某某的婚姻登记。

建议发出后，崇州市民政局积极回
应，依法审核、及时处理，目前已撤销案
涉婚姻登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冒名结婚”34年
男子婚姻登记被撤销

开车撞到“传世板凳”？
男子借车祸索赔反被罚款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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